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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修改对照表 

 

本次修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条款如下： 

序号 原条款 修改后 

1 

第八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下设工作组，专门负责提供公司有

关经营方面的资料及被考评人员

的有关资料，负责筹备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的有关决议。 

第八条  公司党委组织部（人

力资源部）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

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的工作联络、会议组织、资料

准备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为配合部门，负责合

规审查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2 

第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

要性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相关岗位

的薪酬水平制定薪酬计划或方案； 

（二）薪酬计划或方案主要包

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及

主要评价体系，奖励和惩罚的主要

方案和制度等； 

（三）审查公司董事（非独立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

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 

（四）负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 

（五）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

宜。 

第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根据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岗位职责、重要性以及参

考其他相关企业同类岗位的薪酬

水平，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二）研究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提出建议； 

（三）审查公司董事、高管人

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

度绩效考评； 

（四）监督公司薪酬制度执行

情况； 

（五）研究公司股权激励方案

并提出建议；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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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下设的工作组负责做好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

提供公司有关方面的资料： 

（一）提供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和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分管

工作范围及主要职责情况； 

（三）提供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岗位工作业绩考评系统中涉及

指标的完成情况； 

（四）提供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业务创新能力和创利能力的

经营绩效情况； 

（五）提供按公司业绩拟订公

司薪酬分配规划和分配方式的有

关测算依据。 

第十二条  公司党委组织部

（人力资源部）组织做好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决策的前期准备工作，向

其提供以下资料：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和经

营目标完成情况； 

（二）公司高管人员分管工作

范围及主要职责； 

（三）拟订公司薪酬分配方案

和分配方式的有关测算依据。 

4 

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并于会

议召开前二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

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履

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由半数以上

委员共同推举一名委员（独立董

事）代为履行职责。 

补充内容拆分为三条： 

第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或两名以上委员提议时

方可召开。 

第十五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会议由主任委员召集和主持。主

任委员不能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

责的，由半数以上委员共同推举一

名委员（独立董事）代为履行职责。 

第十六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会议于会议召开三日前通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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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通

知发送方式包括传真、信函、电子

邮件等。 

5 

 增加条款：（后续条款序号顺

延） 

第十七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日期和地点； 

（二）会议期限； 

（三）事由及议题； 

（四）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 

（五）发出通知的日期。 

6 

 增加条款：（后续条款序号顺

延） 

第十八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会议召开方式可采用现场会议方

式，也可采用传真、视频、电话和

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 

7 

 增加条款：（后续条款序号顺

延） 

第二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

委托其他委员代为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委员每次只能委托一名

其他委员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二

人或二人以上代为行使表决权的，

该项委托无效。 

8 

 增加条款：（后续条款序号顺

延） 

第二十三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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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委托其他委员代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应向会议主持

人提交授权委托书。有效的授权委

托书应不迟于会议表决前提交给

会议主持人。 

9 

 增加条款：（后续条款序号顺

延） 

第二十四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既不亲自出席会议，亦未

委托其他委员代为出席会议的，视

为未出席本次会议。 

10 

第二十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会议讨论有关委员会成员的议题

时，当事人回避。 

第二十五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与会议讨论事项存在关

联关系的，该关联委员应予以回避

表决，会议所作决议须经参加会议

的无关联关系委员过半数通过。 

11 

第二十一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出席会议的

委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

记录由公司董事会秘书保存。 

第二十八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会议应当形成书面会议决议

和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委员应当

在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名，会

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由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保存。 

12 

第二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会议通过的议案及表决结果，

应以书面形式报公司董事会。 

第二十九条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会议通过的议案及表决结果，

应在会议结束后1日内以书面形式

报公司董事会。 

除上述条款变更外，对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条款编号进行了调

整，其他内容不变。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月 27日 


